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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股东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20,300,000股

（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10.77%） 的股东上海云鑫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云鑫”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即2025年10月21日至2026年1月20日），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5,652,012股，即不超过公

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3%。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 合计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

2%（3,768,008股），且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任意连续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1%（1,884,004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上海云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根据法律法规要求，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上海云鑫持有公司股份20,300,000股，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10.77%，属于持股公司5%以上的股东。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减持相关具体安排

（1）减持原因：自身资本规划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3）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上海云鑫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5,652,012股，即不超过公

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3%。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 合计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

2%（3,768,008股），且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任意连续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1%（1,884,004股）；

（4）减持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10月21日

至2026年1月20日），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或其他禁止交易的情形，则严格

遵循相关规定；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2、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上海云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出具的相关承诺如下：

（1）《关于本次发行前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函》

“上海云鑫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实际履行情况： 上海云鑫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存在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及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情形。

（2）《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函》

“如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后，需要转让所持公司股份，上海云鑫承诺将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以及上海云鑫持股意向的下述要求：

1）转让条件

上海云鑫在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已届满，股份转让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2）转让方式

上海云鑫根据需要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并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规定转让部

分或全部所持公司股份。

3）未来股份转让价格

上海云鑫承诺锁定期满后的24个月内，将根据商业投资原则，审慎制定后续减持股票

计划，减持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的价格确定。

4）公告承诺

上海云鑫实施减持公司股份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前述监管规则另有规定或未来发生

变化的，上海云鑫实施减持公司股份及信息披露亦应符合相关监管规则的要求。

5）未履行承诺需要承担的责任

如上海云鑫未按照本持股意向的承诺转让公司股份，上海云鑫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

实际履行情况：上海云鑫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已届满，其转让方式及未来股份转让

价格均符合承诺函的相关内容，不存在违反该项承诺的情形。

（3）《关于持股情况的承诺函》

“1）截至本承诺出具日，上海云鑫所持公司股份没有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不存

在权属纠纷；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委托他人代为持有公司股份的

情形，上海云鑫基于该等股份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没有任何法律障碍。

2）截至本承诺出具日，上海云鑫投入公司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将其投入公司购买公司

股份不存在法律障碍。

3）上海云鑫确认，本声明与承诺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可为独立执行之承诺，其中任何

一项声明或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

实际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海云鑫持有的公司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

限或权属纠纷，不存在违反该项承诺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海云鑫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本次减持与此前已出具的承诺一致，不

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3、减持主体是否存在不得减持的情形

经减持主体自查，公司核查，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上海云鑫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者部分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完成时间、减持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实际实

施情况可能与计划存在差异。

2、在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上海云鑫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

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无控股股东，上海云鑫不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也不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备查文件

1、上海云鑫在公司上市前出具的相关承诺函；

2、上海云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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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及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公告

公司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代表“华润信托·华颖16号单一资金信托” ）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5-024）， 公司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代表“华润信托·华颖16号单一资金信托” ）（以下简称“华润信托·华颖16号” ）计划

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937.8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2025年9月18日，公司收到华润信托·华颖16号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及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17日期间，

华润信托·华颖16号通过集合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3,126,000股，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0股，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3,126,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00%。 华润信托·华颖16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国元

信托-安瑞1号单一资金信托” ） 和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12.59251%下降至11.59251%，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截至2025年9月17日，华润信托·华颖16号上述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并实施完成，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获得。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代表“华润信托·华颖16

号单一资金信托” ）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8月22日至

2025年9月17日

9.2065 13,126,000 1.00000

大宗交易 - - - -

合 计 13,126,000 1.00000

3、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华润信托·华颖16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表

“国元信托-安瑞1号单一资金信托” ） 和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65,

289,2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9251%。

本次减持后，华润信托·华颖16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代表

“国元信托-安瑞1号单一资金信托” ） 和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2,

163,2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9251%。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代表“华润信

托·华颖16号单一资金

信托” ）

合计持有股份 73,760,000 5.61938 60,634,000 4.6193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73,760,000 5.61938 60,634,000 4.6193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代表“国元信

托-安瑞1号单一资金

信托” ）

合计持有股份 79,000,000 6.01859 79,000,000 6.0185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79,000,000 6.01859 79,000,000 6.018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12,529,256 0.95454 12,529,256 0.95454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529,256 0.95454 12,529,256 0.9545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 计

合计持有股份 165,289,256 12.59251 152,163,256 11.59251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5,289,256 12.59251 152,163,256 11.592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代表“华润信托·华颖16号单一资金信托” ）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1-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第10-12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17日

股票简称 万里扬 股票代码 002434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集中竞价） 13,126,000 1.00000

A�股（大宗交易） 0 0

合 计 13,126,000 1.000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65,289,256 12.59251 152,163,256 11.5925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5,289,256 12.59251 152,163,256 11.592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5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2025-024），公司股东华润信托·华颖16号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937.8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17日期间， 华润信托·华颖16号通过集合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3,126,000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3,12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000%。

截至2025年9月17日，上述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并实施完成。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华润信托·华颖16号本次减持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华润信托·华颖16号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的实施与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一致。 截至2025年9月17日，华润信托·华颖16号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并实施完成。

3、本次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华润信托·华颖16号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及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

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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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江苏弘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控股” ）

及其一致行动人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弘业” ）、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汇鸿” ）、江苏弘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物流” ）

及钟山有限公司持有的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从519,827,256股减少至513,879,

05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原来的51.58%下降至50.99%,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弘业期货” ）于2025年8月20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5-040）， 苏豪控股之一致行动人苏豪汇鸿及弘业物流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077,777股（占总

股本比例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苏豪汇鸿及弘业物流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025年9月18日，公司收到股东苏豪汇鸿及弘业物流出具的《告知函》，股东苏豪汇鸿

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3,174,600股, 弘业物流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2,773,

6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数从519,827,256股减少至

513,879,056股，合计持股比例从51.58%下降至50.99%，权益变动后的合计持股比例触及

1%的整数倍。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表附后)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苏豪汇鸿和弘业物流严格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本期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

司将及时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督促苏豪汇鸿及弘业物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苏豪汇鸿、弘业物流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05� � � � � �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2025）054号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

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

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8日下午2点45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办

公楼三楼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建刚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68,374,

4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6,

356,700股，下同，详见注1）的70.560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40,070,1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462%。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15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8,304,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513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股东共1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30,038,5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9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国枫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注1：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2日），公司股份总数为811,875,

78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6,356,700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

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05,519,080股。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8,320,0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反对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28,

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9,984,0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88%； 反对2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2%；弃权28,2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8,255,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0%；反对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81,

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9,919,3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34%； 反对3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2%；弃权81,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4%。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44,275,7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601%；反对24,004,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34%；弃

权94,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5,939,7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38%；

反对24,004,7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132%；弃

权94,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7,292,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7%；反对1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弃权

951,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8,956,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985%；

反对13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1%； 弃权

951,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83%。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8,199,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2%；反对1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6%；弃权

74,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9,863,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73%；

反对1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6%；弃权74,

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68,153,0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0%；反对1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弃权

106,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9,817,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29%；

反对11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5%； 弃权

106,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6%。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吴任桓、吉李根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0663� � � � � �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2025-041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8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福建省永安市南坑路638号煤业大厦8楼福建省永安林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锦程先生。

（六）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4人，代表股份99,481,3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54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94,994,1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21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人，代表股份4,487,1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32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1人，代表股份8,435,8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50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948,71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72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7人，代表股份4,487,12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7％。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65,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8％；反对315,

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20,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99％；反

对315,1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53％； 弃权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65,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8％；反对315,

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20,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99％；反

对315,1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53％； 弃权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65,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8％；反对315,

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20,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99％；反

对315,1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53％； 弃权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65,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8％；反对315,

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7％；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20,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599％；反

对315,1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53％； 弃权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一2027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8,715,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06％；反对765,

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90％；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0,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67％；反

对765,0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85％； 弃权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晓萌、韩子仪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52� � � � � � � �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5-071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向“共同成长” 持股计划（A股）

无偿赠与股份完成过户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玮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提示：

1、本次控股股东向“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无偿赠与股份属于非交易过户，已于

2025年9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手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控股股东无偿赠与股份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基本情况

为实现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顺丰控股”或“上市公司” ）的愿

景及长期目标，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8日、2025年9月15日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草案）》（以下简称“持股计

划” ）。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控

股”或“控股股东” ）自愿赠与，涉及到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0,000万股A股股份，

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4%。

为积极推进持股计划的实施，明德控股已于2025年9月17日将其持有的公司20,000万

股A股股份过户至持股计划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顺丰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成长” 持股计划（A股）证券账户中。 明德控股本次无偿赠与给持股计划20,

000万股A股股份的公允价值，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中关于主板股票大宗交易

相关规则计算（即办理过户登记日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收盘价的90%），约为人民币741,

42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A股股份数量为20,000万股。 本次股份

过户不会造成公司股本总额、股份性质的变化，亦不会造成股本结构的重大变化。本次股份

过户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于2024年11月28日至2025年9月17日期间， 因上市公司实施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境外H股新股配售、注销A股回购股份、明德控股于2024� 年非公开发行的以公司A股

股票为标的的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4明德EB” ）部分债券持有人进行换股，以及

明德控股向持股计划无偿赠与股份，使得明德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玮顺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玮顺” ）合计持股比例触及5%的整数倍。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触及5%整数倍的具体情况

(表附后)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明德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已按照有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国际机场航站四路1111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11月28日至2025年9月1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深圳市玮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草围社区深圳机场航站四路1111号顺丰华南转运中心综合楼八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11月28日至2025年9月17日

权益变动过程

1、2024年11月28日至2025年7月3日，因公司实施2022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通过行权使得公司A股股份数增加6,505,034股，信息披露

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彼时总股本的比例被动稀释至53.32%。

2、2025年7月4日，公司根据一般性授权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完成配售新H股，使得公司H股股份数增加70,000,000股，公司H股股本从

170,000,000股增加至240,000,00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彼时总股本的比例被动稀释至52.58%。

3、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变更2024年第2期A股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股份用途，由原方案“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变更

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 公司已于2025年8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23,270,358股A股回购股份注

销手续，公司A股股本从4,822,692,017股减少至4,799,421,659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彼时总股本的比例被动增至

52.82%。

4、明德控股于2024年5月23日完成“24明德EB”的发行，该项债券于2024年11月25日进入换股期。 截至本公告日，“24明德EB”的部分债券持有

人行使换股权，明德控股因此减少其持有的公司7,020股A股股票。

5、为实施持股计划，明德控股于2025年9月17日向持股计划无偿赠与20,000万股A股股份。

股票简称 顺丰控股 股票代码 002352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股数（股）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比例（%）

A股 200,007,020 4.54

合计 200,007,020 4.54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上市公司实施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境外H股新股配售、注销A股回购股份、“24明德EB”的部分债券持有人行使换股权、控股股东向持股计划无偿赠与股份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明德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2,561,927,139 51.38% 2,361,920,119 46.8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61,927,139 51.38% 2,361,920,119 46.8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深圳玮顺

合计持有股份 100,000,000 2.01% 100,000,000 1.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000,000 2.01% 100,000,000 1.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持有股份 2,661,927,139 53.39% 2,461,920,119 48.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61,927,139 53.39% 2,461,920,119 48.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白下路91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9月11日一2025年9月17日

权益变动过程

股东苏豪汇鸿因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提升供应链运营主营质效，优化资产结构，降低金融资产股价波动的影响，提高发展质量，2025年9月11日一2025年9月17日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174,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 江苏弘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48号苏豪国际广场A座202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9月11日一2025年9月17日

权益变动过程

股东弘业物流因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优化资产结构，降低金融资产股价波动的影响及自身资金需要，2025年9月11日一2025年9月17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

77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票简称 弘业期货 股票代码 001236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苏豪汇鸿 A股 3,174,600 0.32

弘业物流 A股 2,773,600 0.28

合计 A股 5,948,200 0.6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苏豪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275,456,777 27.33 275,456,777 27.3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5,456,777 27.33 275,456,777 27.3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苏豪弘业

王俊民

王俊民

合计持有股份 147,900,000 14.68 147,900,000 14.6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7,900,000 14.68 147,900,000 14.6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苏豪汇鸿

合计持有股份 63,930,134 6.34 60,755,534 6.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3,930,134 6.34 60,755,534 6.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弘业物流

合计持有股份 8,285,345 0.82 5,511,745 0.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285,345 0.82 5,511,745 0.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钟山有限公司（H股）

合计持有股份 24,255,000 2.41 24,255,000 2.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255,000 2.41 24,255,000 2.41

合计持有股份 519,827,256 51.58 513,879,056 50.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95,572,256 49.17 489,624,056 48.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255,000 2.41 24,255,000 2.41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苏豪控股之一致行动人苏豪汇鸿

及弘业物流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077,777股（占总股本比例1%）。该减持计划正在履行中。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